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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政府有关部门：
经州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恩施州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三年行动方案（2018—2020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恩施州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8年3月12日
恩施州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三年行动方案
（2018—2020年）
根据《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若干意见》（鄂政发〔2016〕82号）精神，为加快恩施州传统产业改造升级，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，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效，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紧扣发展第一要务，加快“一谷两基地三示范区”建设，以抢抓全省实施“万企万亿”技改工程为契机，大力实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并举，提升产业创新能力，培育工业发展后劲，壮大实体经济实力，促进工业经济质量提高、效益提升、速度提档，打造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。
二、目标任务
（一）2018年至2020年，工业投资年增长15%以上，技改投资年增长20%以上。每年实施100个以上技改项目，其中州高新区、恩施市、利川市每年实施技改项目不少于15个，其他县市不少于10个，力争到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技术改造全覆盖。
（二）每年培育工业细分领域“隐形冠军”企业10户以上，试点示范工业技改项目10个。
三、政策措施
（一）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。从2018年起，州、县市财政部门筹措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资金，支持各县市及州高新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。一是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列入年度工业技术改造计划，在州内注册、改造期内（最长不超过3年），技改设备投资3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，按照设备投资额的3%给予技改资金补助，单个项目原则上不超过200万元。二是培育工业细分领域“隐形冠军”企业，对硒食品加工、生物医药、清洁能源、新型建材、电子信息、智能制造等行业，企业单项技术领先、获得全国前三名的，分别给予20万、10万、5万元奖励；企业单项技术领先、获得全省同行业前三名的，分别给予10万、5万、3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州经信委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（二）鼓励企业加大技改力度。对在州内注册、企业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加工制造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，在项目建成投产后，州、县市财政通过贷款贴息、项目奖补等方式，按照企业投资额的1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支持额度不超过1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州经信委、州财政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（三）保障企业用地需求。对技改企业发展所需用地，优先规划，优先报批，优先供应。工业用地不涉及改变用途，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，不再增收土地价款；可采取先租后让、租让结合等方式取得工业用地使用权；鼓励企业实施“零新增地”技术改造，原出让的存量工业用地，在符合城市规划和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，经批准在原用地范围内进行技术改造、建设多层房、实施厂房改造加层或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而提高容积率的，不再收取土地出让价款。（责任单位：州国土资源局，各县市人民政府）
（四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。加强银企合作，定期召开银企对接会。鼓励商业银行开发信贷新产品，对我州符合条件的企业技改项目，各金融机构要做好相关对接工作，确保应贷尽贷，将银行对技改工程的贡献度纳入银行机构绩效评价考核。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。引导保险机构面向技改企业和项目，开展信用保证保险业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州政府金融办、州财政局、人行恩施州中心支行、恩施银监分局、州保险行业协会）
（五）加大服务企业力度。探索建立工业技改项目审批代办制度，建立技改项目“秘书制”，全程为技改项目审批提供“保姆式”服务。实行环评、安评、土地报批等“一对一”全程服务；对设备更新改造“零新增地”技术改造项目和采取先进成熟工艺的扩建项目，实行网上备案“零审批”制。（责任单位：州发改委、州政务服务中心、州国土资源局、州环保局、州安监局等）
四、组织保障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州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州长任组长，分管副州长任副组长，州发改委、州经信委、州财政局、州国土资源局、州环保局、州安监局、州统计局、州政府金融办、人行恩施州中心支行、恩施银监分局、州政务服务中心为成员单位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州经信委，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，通报全州技改投入完成情况，研究解决技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。
（二）建立工作推进机制。谋划一批技改项目，建立全州项目库，实行领导挂点联系重点企业、重点项目制度。加强监测、分析和信息发布工作，实行月调度工作机制，及时掌握重点项目进展情况，对示范技改项目加大跟踪、协调、服务力度。建立技改项目会商制度，定期研究部署工作任务，推动项目落实落地。对竣工投产的技改项目及时检查验收，由州经信委、州财政局制定财政资金奖补办法，对通过验收的企业予以奖补。
（三）建立考核督办机制。加大对县市技改项目实施情况的督办检查，把技改投入、工业投资作为考核县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，实行月通报、季排名。对每季度技改投入增幅排名后两位的，由州政府约谈县市政府分管领导；对每半年度技改投入增幅排名后两位的，由州政府约谈县市政府主要领导。建立问责机制，对技改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作为、慢作为的部门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发：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政府各部门。
送：
州委各部门，恩施军分区，各人民团体，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州政协办公室，州法院，州检察院。

